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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」一案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

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會106年4月11日召開「公共工程落實生態檢核機制

」研商會議結論辦理。

二、為減輕公共工程對生態環境造成之影響，並落實生態工程

永續發展理念，維護生物多樣性資源與環境友善品質，本

會前於95年度辦理「建立生態工程案件檢核評估作業之研

究」委託研究案，初步建立相關檢核評估表，續於96年4

月函請內政部、經濟部、交通部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及行

政院農業委員會進行試辦作業後，由各部會本權責推動。

三、考量公共工程應注重生態保育，本會整合上開部會執行生

態檢核成果，研訂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」，並經106

年4月11日研商會議討論達成共識，請公共工程計畫各中央
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將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機制」納入計畫

應辦事項，工程主辦機關辦理新建工程時，續依該機制辦

理檢核作業。其中該機制所附「公共工程生態檢核自評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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」，各機關可依個案工程及生態環境特性，本權責及需求

，自行增補訂定，以利執行。

四、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依各工程特性，參考水利署「

水庫集水區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手冊」、水保局「環境

友善措施標準作業書」及林務局「國有林治理工程加強生

態保育注意事項」作法，研訂各類工程生態檢核執行參考

手冊，除納入公民參與機制外，並針對相關工程主辦人員

、廠商與民間團體等進行生態檢核機制推廣與教育訓練。

五、各機關辦理新建工程招標作業時，得參考水保局「工務處

理手冊」中環境友善相關規定，將生態檢核內容因應對策

及作法落實納入相關招標文件內，以落實生態保育之政策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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